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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股東戶號 041351：關於新聞所報導掏空案件，獨董有做哪些措施因

應？ 

獨立董事黃耀明答覆：公司已依主管機關要求，進行內部控制制度之評估

與必要修正，至今未發現有任何不法情事。目前案件狀況尚未明確，靜待

檢調單位調查結果。 

發言股東戶號 013349：就營收減少之原因及後續改善、銷管費用偏高及營

業淨利(益)偏低及虧損發言 

主席指派總經理答覆：營收減少主要因站體智慧設備汰換，營運已趨穩

定。人力成本上升為經營挑戰，公司積極活化閒置資產提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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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承認。 

說 明：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告  

（請參閱 11~24 頁），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梅元貞、辛郁

婷兩位會計師共同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請參閱 8~9 頁）送請

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提請股東會承認。 

主席指定計票員：公司財會處人員 

監票員：股東戶號 129711陳姿妤 

全程負責本次股東常會之計、監票事宜。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照案通過。 

贊成：82,745,00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739,268 權)，占

總表決權數 99.08%； 

反對：256,59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42,598 權)，占總表

決權數 0.31%； 

棄權：512,39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12,399 權)，占總表

決權數 0.61%； 

無效：0權，占總表決權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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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請參閱第 25 頁），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提請股東會承認。 

                二、本年度公司每股擬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0.3 元，共計新台幣

41,184,548 元整。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 

                三、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

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轉入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四、本公司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之轉讓與註銷、辦理現金增

資及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或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行使，而影響流通

在外股份總數，致股東配股息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會全權

辦理變更相關事宜。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照案通過。 

贊成：82,823,04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817,310 權)，占

總表決權數 99.17%； 

反對：282,79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68,792 權)，占總表

決權數 0.34%； 

棄權：408,16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8,163 權)，占總表

決權數 0.49%； 

無效：0權，占總表決權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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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本公司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敬請討論。 

說 明：為配合證交法第十四條第六項修訂，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

條文，詳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本公司於扣除員工酬勞前如有本期

稅前利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

為員工酬勞。 

本公司年度如有本期稅前利益，應

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基層員工調

整薪資或分派酬勞。 

前項基層員工為非經理人且薪資水

準低於「中小企業員工加薪薪資費

用加成減除辦法」定義之基層員工

薪資水準。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

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

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員工酬勞之發放方式及比率，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並報告股東會。 

經前項董事會決議以股票之方式發

給員工酬勞者，得同次決議以發行

新股或收買自己之股份為之。 

第十九條：  

本公司於扣除員工酬勞前如有本期

稅前利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

為員工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

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

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員工酬勞之發放方式及比率，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並報告股東會。 

經前項董事會決議以股票之方式發

給員工酬勞者，得同次決議以發行

新股或收買自己之股份為之。 

配合證交法第

十四條第六條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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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照案通過。 

贊成：82,812,95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807,213 權)，占

總表決權數 99.18%； 

反對：281,01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81,017 權)，占總表

決權數 0.34%； 

棄權：406,03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6,035 權)，占總表

決權數 0.49%； 

無效：0權，占總表決權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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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 

發言股東戶號 013349：就董事酬勞及資安長薪酬發言。 

主席指派總經理答覆：董事酬勞依規章辦理，並適時參採股東意見；資安長薪

酬亦依規定辦理。 

 

七、散會：上午九時三十五分。 

 

本次股東常會紀錄僅載會議議案要旨，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會議進行內

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 

 

  



8 

 

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一、 全方位的營收成長 

1. 柴油市場的持續拓展： 

⚫ 拓展油品業務，配合多元服務，提升客戶黏著度及發油量。 

⚫ 持續優化智慧型加油機的運用，提升客戶體驗並降低人力成本。 

2. 整合服務資源，吸引企業客戶： 

⚫ 聚焦大型集團客戶，深化船務、倉儲與物流的一條龍服務。 

⚫ 強化油品事業體的資訊化介面，提供客戶更全面的解決方案。 

3. 新興市場與多元收入來源： 

⚫ 開發新能源物流服務及車輛相關增值服務，拓展未來業務機會。 

二、 最精實及有效率的營運方式 

1. 運輸系統優化： 

⚫ 完善新運輸系統，實現更細化的派車與運輸資訊管理。 

⚫ 將運輸數據與油品加油數據串聯，創造跨業務的運營效益。 

2. 成本控制與人均產值提升： 

⚫ 持續檢視成本結構，減少冗餘支出。 

⚫ 引入數據驅動的績效管理工具，提升人均產值。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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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創造全新的循環效益 

1. 深化供應鏈合作： 

⚫ 與供應商建立更強的合作關係，提供車輛、柴油、維修保養等整

合服務。 

⚫ 擴展供應鏈融資與周邊服務，增強業務黏性。 

2. 資源循環利用： 

⚫ 完善資源循環生態系統，提升供應商的整體使用體驗。 

四、 資產活化與管理  

1. 有效利用重資產： 

⚫ 降低閒置資產，汰換老舊設施以節省能源成本。 

⚫ 強化系統化的資產管理，最大化資產使用效益。 

2. 能源效率提升： 

⚫ 推行能源管理計劃，持續減少能源消耗。 

五、 人才培育與組織優化 

1. 招募與培訓優秀人才： 

⚫ 招募高素質專業人才，強化公司競爭力。 

⚫ 提供針對性培訓課程，促進員工技能提升與職業發展。 

2. 提升組織效率： 

⚫ 調整內部組織架構，提升部門間協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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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

告、合併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之議案，復經本審計委員會會同審查，認為屬

實，其中個體財務報告、合併財務報告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梅元

貞、辛郁婷兩位會計師共同查核完竣，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

第二一九條規定，連同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報請鑒察。 

 

 

        此 致  

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 黃耀明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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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元整  

 項目   小計   合計  

 期初餘額    1,119,382,604 

 加(減)：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15,866,400   

     處份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權益工具 
(559,857)  

 本年度稅後淨利 (113 年) (466,015,470)   

 可供分配盈餘    668,673,677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 0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41,184,548)  

 期末未分配盈餘   627,489,129 

註：113 年度盈餘分配優先分配 112 年度盈餘若不足再分配以前年度盈餘  

附件四 


